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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金融视阈下单位犯罪理论的反思与出路

李兰英 魏瀚申

摘 要 晚近以来，单位组织体的内部结构与风险分配需求同传统的单位犯罪刑事责

任体系之间的对立关系日益凸显。对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逻辑路径与实践样态进行检视后

发现，由于承袭我国传统的犯罪主体决定论的思维，现有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刑事归责路径

与处罚模式，不仅无法实现单位犯罪处罚的罪刑适当与罪刑均衡，而且严重滞后于现代企业

发展理念，同现代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相抵牾。从单位犯罪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重视单位

本身的固有责任，确立一种兼顾个人责任模式与组织责任模式的复合责任模式，不仅有利于

从规范论与存在论两方面重塑单位犯罪归责理论与刑罚体系，而且顺应了现代企业刑事风

险预防性转向的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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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单位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之一。我国1997年《刑

法》的出台，从成文法的形式上肯定了单位具有作为我国犯罪主体的资格，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近年来，在信息网络技术与金融创新技术的协同作用下，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水平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但随之而来的是网络金融领域的犯罪治理问题。在网络金融的视阈下，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及经营

模式发生了变化，也给单位犯罪的形态带来了新的面向。可以说，网络金融刑事风险不仅给我国带来了

新型的犯罪治理命题，也给我国传统单位犯罪理论带来了冲击与挑战。

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企业刑事合规试点改革，其最终目的也是推动我国企业刑事风

险治理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向与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之

间，正产生实质性的关联。换言之，对我国单位犯罪理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提升司法机关治理网络金

融犯罪的能力，而且也能为现代企业刑事风险的预防与惩治提供助力。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网络金融犯罪与单位犯罪都是我国刑法学界的热点研究命题之一。一方面，“在信息技术

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中，‘网络—学术用语’往往用来表示某一特定的正在被讨论的现代性主题”［1］

（P203）。而网络金融犯罪正是信息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附随物”，其显著特点是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

并存。因此，研究网络金融犯罪的理论价值便在于契合了国家鼓励金融创新、防范金融风险的公共政策

目的。另一方面，在“中兴事件”以及“雀巢案”（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6］甘102刑初605号

刑事判决书、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 01刑终 89号刑事裁定书）等事件发生后，如何在经

济、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有效提高企业对于刑事风险的预防及治理能力也成了刑法学者思考的现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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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在网络金融犯罪的理论研究中却存在一种怪异的现象：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自然人主体实施

网络金融犯罪如何认定，对于单位实施网络金融犯罪的问题却鲜有提及。

众所周知，网络金融单位犯罪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理由之一，随着现代社

会的分工日益复杂化、精细化，再加上网络金融业务的专业隔阂，不仅使得单位主体实施的网络金融犯

罪更容易实现，而且在犯罪手段等方面也更为隐蔽和专业化。尤其是，相比自然人主体实施的网络金融

犯罪以及传统经济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单位实施的网络金融犯罪所带来的法益侵害和金融风险呈

几何倍数增长。理由之二，网络金融单位犯罪具有“多层次、多主体、复杂性”的特点，其带来的认定困难

前所未有。一方面，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金融犯罪不可避免地具有“脱域”属性，即便是一些中

小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其分支机构往往也遍布全国。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涉案公司的分公司、经营网

点更是多达数百家，而这些分支机构的定性纷争也随之而来。另一方面，网络金融单位犯罪中的主要责

任人员，既可能包含公司的经营者，也可能包含平台的负责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主要的单位负责人和

主管者的犯罪事实便难以确定。譬如，在轰动一时的“e租宝案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

01刑初140号刑事判决书）中，涉案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丁某被判处集资诈骗罪等多项罪名，其中一些罪

名是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进行判处的，也有一部分被认为是个人犯罪，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呈现

交叉竞合状态。此时，仅仅通过主要的负责人就确定是否成立单位犯罪的做法，显然难以站得住脚。综

上，以传统的、普通的单位犯罪之特征来衡量网络金融单位犯罪是否成立，不仅显得格格不入，而且捉襟

见肘，困难重重。

有鉴于此，值得省思的问题迎面而来：以事后惩治为主要价值目标的传统单位刑事归责模式能否承

担现代性命题下企业刑事归责的任务？倘若不能，我国单位刑事归责路径将往何处去？遗憾的是，对于

上述问题，我国学界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本文认为，加强传统法律理论对高速发展的社会事实的

回应性是时代与现实赋予的重要命题，秉持单位犯罪的规范立场与单位基于经营管理模式完善而实现

的从内到外的刑事风险预防并不冲突。

基于上述宗旨，本文拟从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的现实困境出发，结合单位刑事责任的理论沿革，

探究单位犯罪的刑法归责路径以及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具体认定方案，以求为我国单位犯罪理论的发

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司法认定的现实困境及其成因

近代以来，由于承载分担社会治理任务的期望，刑法已然呈现积极介入社会治理的态势。社会网络

空间的形成不仅为社会结构及组织系统带来了新的发展面向，更深刻重塑了法律概念与法律事实被发

现的过程。在刑法学的视野下，我们需要进一步检视的是，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司法认定现状及其刑事

责任的实现情况。

（一）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的司法现状透视

在网络金融领域，司法机关在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等价值关系的同时，

也面临着践行罪刑关系的挑战。对我国当前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的司法实践情况进行考察后发现，

其治理效果有待进一步改进。

1.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归责路径具有片面性。我国传统单位犯罪理论依循的是一种个人责任模

式的路径，在这一路径下，往往以企业集体或者企业领导意志替代企业自身意志的判断［2］（P564），因此

单位犯罪的成立也以自然人犯罪为前提。对此，有学者指出，我国传统的单位犯罪归责路径的形成与对

实定法意义上的“双罚制”的解读密切相关［3］（P59）。除了《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外，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

罪的归责路径还体现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单位犯罪解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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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金融犯罪纪要》）以及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

要》（以下简称《互联网金融犯罪纪要》）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中。并且，网络金融单位犯罪还在司法实践

中形成了“三步法”的司法认定规则：首先，在主体要件上判断涉案单位是否真实存在；其次，在单位意志

上查明决定是否由单位决策者（单位负责人）作出，由行为人具体实施；最后，在单位利益上查明违法所

得是否归单位所有［4］。

由此可见，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认定路径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个人责任主义的归责路径，或者说是一

种犯罪主体决定论。换言之，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认定不仅以单位中特定的自然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并

且还需要结合“以单位名义”“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单位决策”“为了单位利益”等条件同时进行判断［5］

（P59）。值得肯定的是，《互联网金融犯罪纪要》在单位意志与单位成员个人意志的区分上，较《单位犯罪

解释》的规定更加精细化，很大程度明确了单位犯罪成立的标准，避免了单位犯罪认定的宽泛化。但客

观来说，其仍有忽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组织特征的嫌疑。具体来说，“为了单位利益”和“单位决策”等要

件将单位领导意志视为单位意志，在一般情况下是具有妥当性的。但对于大规模的现代企业来说，由于

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复杂化，此时单位领导意志能否代表单位意志便有待商榷。换言之，由于小公司的

所有者往往更倾向于亲自管理，因此运用“单位决策”要件对小公司的行为定罪要比对大公司的行为定

罪要更为直接与便捷［6］（P24）。

在网络金融业态中，尽管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型规模，但也不乏一些上市大型企业。此时，传统单

位犯罪归责路径不仅难以实现对单位犯罪的有效认定，而且也不符合网络金融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因

而具有片面性。实际上，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对于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刑事归责问题认识不清、处

理不一的情形。如《互联网金融犯罪纪要》就指出：“公安机关在立案时做法不一，有的对单位立案，有的

不对单位立案，有的被立案的单位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的仅对最上层的单位立案而不对分支机构立

案。”由此可见，传统的单位犯罪追责路径不仅已经无法满足我国当前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认定的需

要，而且这种路径是否契合我国企业规模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也值得怀疑。

2.网络金融领域分支机构的现有认定方案合理性存疑。网络金融领域分支机构的定性问题是我国

当前司法实践面临的考验之一。尽管在一般的企业犯罪案件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在网络金融领域，

这一现象更为突出，也更为棘手。如前所述，当前网络金融公司的分支机构的设立往往结构复杂化，并

不是单一的纵向结构，且分布的地域也具有广泛性。可以说，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业务活动方式极大地改

变了以往线下运作的“熟人模式”。因此，司法机关不仅需要合理地判断网络金融领域分支机构是否成

立单位犯罪，还需要判断其与上级单位之间的刑法归责问题。

在现有司法解释中，《金融犯罪纪要》肯定了分支机构可以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互联网金融犯罪

纪要》不仅保持了这一态度，并且将其进一步简化为只需要根据违法所得的资金流向及分配情况进行认

定即可。对此，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否定说，该说的基本主张是，单位犯罪中的“单位”需要

具有独立的财产。如张明楷教授认为，如果一味承认单位内设机构、分支机构的犯罪主体地位，不仅可

能导致刑法处罚范围的恣意扩张，而且可能导致单位犯罪的认定失去意义［7］（P179）。此外，黎宏教授也

认为，在犯罪主体决定论的思维定式下，此种理解可能造成《金融犯罪纪要》内部规定的不协调［8］（P114）。

与之相反，有论者对此持肯定意见，并且主张只要承认了单位内设机构可以是犯罪的主体，就意味着财

产的独立性不是单位主体的人格要素［9］（P104）。也就是说，当前理论与实务界对于单位分支机构成立

单位犯罪的前提就存在分歧，网络金融领域单位分支机构的认定方案的合理性自然也“大打折扣”。

3.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评价轻缓化。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公司或者单位作为载体

的网络金融犯罪数量日益增长，而以单位犯罪定罪量刑的网络金融犯罪数量保持较低水平的差异化现

象。根据实证研究显示，尽管涉众型金融犯罪通常采取公司化、职业化的运行方式，但是进入诉讼阶段

后，往往以自然人犯罪进行起诉、判决［10］（P81）。以P2P伪平台为例进行分析，一般来说，“资金池+庞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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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局”型P2P伪平台往往只具有互联网金融之名而不具有互联网金融之实，大部分属于个人为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因此不存在单位犯罪的认定问题。但对于“资金池+自融”型P2P伪平台来说，

这一类平台在合法成立后，主要从事信息网络中介，少量从事资金自融，合法经营与非法经营相混合，并

且资金主要用于自身经营。此时，就容易出现单位犯罪评价差异化现象。

依笔者之见，在这一现象背后折射的是网络金融单位犯罪刑事责任评价轻缓化的事实。然而，理解

这一点，需要全面辩证地思考。一方面，从整体上观之，金融犯罪中单位犯罪的法定刑配置呈现出趋重

化的特点，尤其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譬如，立法者不仅加重了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自然人主体处罚，而且还在集资诈骗罪中规定了独立的单位犯罪处罚条

款，并规定对单位中的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再如，两罪的罚金刑设置也都由“数额型”转变

为“无限额型”。可以说，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单位犯

罪所适用的法定刑也进一步加重。但另一方面，与立法上的重刑化趋势相比，刑事司法对单位犯罪判处

的主刑和附加刑都明显体现出了轻缓化的特点［11］（P115-116）。因此，担心单位犯罪会成为自然人逃避

刑事处罚的工具的声音并非“空穴来风”。实践中，大多数P2P网贷案件，被告人往往也以“成立单位犯

罪”为由进行辩护。在一些非法集资类案件中，单位犯罪甚至成为继“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第二大上

诉事由［12］（P167）。

（二）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司法认定困境之成因

理论上，可以将单位犯罪的研究范式分为单位犯罪模式与单位追责模式两种，前者侧重于立法论的

分析，后者侧重于司法论的思考，而理想的单位犯罪研究范式则应当是两者的结合［13］（P72-73）。据此，

本文也将从这两方面进行深入解析。

1.单位犯罪模式的“先天不足”。与域外的单位犯罪规制路径相比，我国单位犯罪规制路径具有法

定化的特点，其优点在于肯定了单位的犯罪主体地位，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但同时也具有一定

的不足之处。从立法沿革的角度来说，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具有应急性。可以说，“单位”这一概念很大

程度残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刑事立法只解决了单位犯罪的刑事处罚正当性

问题，并没有明确“单位”的内涵与外延，这也为司法实践认定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及责任分配龃龉埋下

伏笔［14］（P155）。

一方面，立足刑法特殊预防的角度观之，其实现依赖于对已然之罪给予适当的刑罚以防止犯罪人重

新犯罪。而在当下，单位犯罪的认定往往被异化为仅需要根据“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等要件进行

形式上的判断即可［15］（P117），如此，极易导致刑罚处罚范围被人为不当限缩。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没

有以“单位名义”或者“不存在违法所得”的情形并不鲜见；“为了单位利益”作为区分标准，其合理性也有

所不足；而“单位决策”要件也有将单位视为自然人的个人附属物，忽视单位犯罪生成机理的嫌疑［16］

（P154-156）。简单来说，现有单位犯罪认定模式强调通过对“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等要件的认定，

从而判断单位整体是否存在单位犯意。但这一判断思路与单位犯罪事实的复杂性以及单位犯罪生成机

理的特殊性相比，过于简单粗疏。

另一方面，从刑法一般预防目的来看，其实现主要通过适用刑罚来防范未然之罪。但现有单位犯罪

模式只对单位科处罚金，不仅无法实现这一目的，而且还可能造成一些企业将其作为违法犯罪必要成本

的现象。因此，无论是在传统单位经济犯罪中，还是在网络金融单位犯罪中，都难免出现刑法预防目的

递减消失的情况。

2.单位追责路径的“后天缺憾”。受古罗马“法人不能犯罪”的法谚的影响，域外国家很长一段时间

都缺乏关于法人刑事责任的规定。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资本组织、发展的形式，也促

使了个人主义社会向法人社会的转变，法人逐渐取代了个人成为社会的基础，并且在团体主义思想的影

响下，法人成了联结个人与国家的中介［17］（P258）。可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单位组织体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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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刑事领域承认并追究单位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是必然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我国现有单位犯罪追

责路径以特定的自然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在承继同一视理论①对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评价较为简单明快

的特点的同时，也具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第一，同一视理论将自然人犯罪视为单位犯罪的前提，虽然有利于处理单位经济犯罪，但是其本身

只适合小规模的单位犯罪［7］（P178）。而在网络金融领域，由于现代企业管理机构、职能分配、资本结构

更加复杂，进一步压缩了同一视理论的运用空间，增加了其运用难度。第二，现有单位犯罪追责路径造

成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处罚与单位内部结构割裂化［18］（P86）。从原因论的角度来说，这一现

象的出现实质上还是与我国传统的犯罪主体决定论的思维密切相关。具言之，在这一逻辑路径下，单位

犯罪仅是自然人犯罪的“附属”，单位也自然谈不上具有独立的意志，单位的内部组织结构也处于“冷落”

地位。据此，本文认为，这种不加区分的做法只注意到了狭义的刑事政策机能，不仅有违背法益保护原

则的嫌疑，而且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构建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

此外，值得说明的是，根据2022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修正后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22年非法集资解释》）第14条的规定，单位实施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的，按照对应的自然人犯罪的标准定罪量刑。这就意味着，在网络金融犯

罪涉及的主要罪名中，自然人主体与单位主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基本统一。本文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解决网络金融单位犯罪刑事责任轻缓化的问题，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处罚模式无法真正触

及单位内部结构的改造，那么仍然无法规制那些真正值得处罚的单位犯罪［18］（P86）。也就是说，根植于

个人责任模式的单位犯罪处罚模式难以实现企业刑事风险的事前预防与事后惩治功能。

3.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证明难。当前网络金融单位犯罪不仅存在认定难的问题，还存在证明难

的问题。在网络金融犯罪中，判断是否成立单位犯罪，往往需要查明单位成立后是否专门从事违法犯罪

活动、违法所得的实际归属等内容。此外根据《互联网金融犯罪纪要》的要求，证明分支机构是否受上级

单位实际控制时，还需要“收集、运用公司决策、管理、考核等相关文件，OA系统等电子数据，资金往来记

录等证据”。而这些证据大多都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并且在网络金融犯罪中，涉案人数、业务数

量、分支机构众多，因此司法机关需要收集、认定的电子数据往往海量庞杂，再加上电子证据具有固定

难、保存难等特点，此时，司法机关就更倾向于以单位中特定人员的行为判断是否成立单位犯罪，以缓解

刑事诉讼上的证明难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现有的单位犯罪归责路径既难以实现对网络金融领域单位刑事责任的有效分配，也

无法实现对其刑事风险的事前预防。在后现代性的研究范式下，风险的分配基本上遵循“谁制造，谁承

担”的原则。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归责路径的现实“搁浅”，不仅揭示了我国传统单位犯罪规制路径与

处罚模式在构建一个合理的风险分配及控制模式上的无力，而且还暴露了传统单位犯罪理论与现代企

业发展需求的抵牾。

三、比较法视野下单位犯罪理论的流变及其启示

尽管当今世界只有部分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法人犯罪或单位犯罪法定化的做法，但是，随着各国现代

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经济发展的繁荣，各国法人犯罪理论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而这对于我国单位犯罪

理论的发展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法人刑事责任理论的兴起与转向

纵览各国法人刑事责任理论，大致上分为替代责任模式与组织体责任模式两类［19］（P40），或者说个

① 同一视理论指的是一种以单位中特定的自然人为中介追究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路径，与组织责任模式具有鲜明的差异。对此，笔者将在下文详

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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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责任模式与组织责任模式两类。这是因为替代责任模式通过雇主原则、同一视原理将法人中特定的

自然人行为视为法人行为，因此，其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责任模式。而组织体责任模式则认为，法人行为

是组织结构和系统运作下的行为，法人有其独特的人格和意志。基于此，法人的管理模式、结构、规模、

决策程序等要素成了法人刑事责任的判断依据［5］（P63）。易言之，组织责任模式认为单位作为法律上的

实在主体，具有自身特定的组织结构、制度特征，并且这些特点能够影响作为犯罪实施主体的自然人，因

此，其论据更偏向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

从理论沿革的角度来说，现代法人刑事责任的兴起，缘于传统个人刑事责任体系无法有效应对法人

的经济社会影响力增强所带来的社会管理问题［19］（P42），而法人刑事责任理论由个人责任模式向组织责

任模式的转向，则与现代法人组织结构的去中心化对企业犯罪机制的影响密切相关［3］（P64）。换言之，

现代法人刑事责任理论经历了从法人犯罪能力否定论到肯定论、从个人责任模式到组织责任模式的两

次转向，而这两次转向均与社会生产技术的变革与进步具有积极的正向关系。

在早期，基于道义责任论的影响，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其刑法理论都认为刑法规制的对

象有且只能是具有理性的自然人，但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将功利主义思想引入了法人刑事责任评价的视

阈内，从而引起了法人刑事责任理论的第一次转向。具体来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至第三次工业革命到

来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法人社会的崛起，法人刑事责任在英美国家由一种公共控制手段扩张至

所有自然人犯罪成立的范围，并且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代理责任与同一视原则等归责原理［20］（P59-

60）。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形成了以个人责任主义为核心的法人犯罪理论体系。而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高，法人的组织结构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由此引起了法人刑事责任理论的第二次转向，其标志性事件便是集合责任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实践中

的提出与运用。详言之，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企业的规模愈益扩大化、组成部门以及决策程序的

日益复杂化，同一视理论的乏力也逐渐显现。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美国法院在“United States v.Bank of

New England”一案中提出了集合责任原则［21］（P101-102）。集合责任的提出不仅有效弥补了个人责任模

式的不足，而且也使得英美法系国家在处理法人犯罪案件时，开始重视企业本身的特征对定罪量刑的影

响。除了司法实践的尝试外，美国学者提出的法人预防过错论、法人反应过错论、法人特征论、结构性的

法人责任论以及适法计划等理论，也进一步深化了对法人固有性质的思考［22］（P151）。

在大陆法系，“受法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及在消费市场和环境领域不受管制的法人不法行为

给社会提出的独特威胁的驱动”，从 20世纪 70年代晚期开始，欧洲国家也纷纷推动国内刑事立法的改

革，引入法人刑事责任［19］（P41）。在德国，尽管其《刑法典》中仍没有承认法人的犯罪主体地位，但其试图

通过颁布《违反秩序法》的形式，在保持其现有的刑事理论根基的同时进行一种迂回的尝试［23］（P94-95）。

在日本，该国刑法学者不仅进一步发展了组织责任理论，而且尝试统合了个人责任模式与组织责任模

式，提出了复合模式理论［22］（P146-148）。

根据上文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社会发展与法人刑事责任理论视角转向之间的联系。以自然人犯罪

成立为前提追究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理论范式，根植于传统的以自然人为中心的刑法理论。或者说这

一范式的出现本身就是工业革命以来单位现实危害扩大化与绝对个人责任主义相折中的产物［3］（P62）。

因此，这一路径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以“人”为关联点追究单位刑事责任以及传统范式下单位人格“虚无

化”。从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结构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单位及单位内部的自

然人的身份、地位及功能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工业革命下单位组织结构从单一到复杂化的发

展情势相比，作为单位内部成员的自然人的地位则逐渐降低。故此，公司成员在企业刑事责任评价中的

地位与作用也重新被认识与评价。此外，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刑法学界在注意到传

统的以个人责任为进路的研究体系之不足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以组织责任为研究进路的单位犯罪

理论。对此，笔者将在下文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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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比较法的视野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传统的个人责任体系逐渐转向组织责任体系，刑法理

论对法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评价视野也从藉由以个人刑事责任为中介转向对法人本身的关注。

（二）我国单位犯罪理论的应然面向

如前所述，在域内外均注意到传统单位犯罪归责路径与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

下，肯定现代单位本身所具有的独立人格与固有特征，重塑传统单位刑事责任体系，不仅有益而且必要。

对此，本文将以网络金融单位犯罪为例，阐述我国单位犯罪理论的调适需要注意的几个基本面向。

首先，应以犯罪惩治与风险防控为价值目标。这主要是基于现代企业风险的特点以及单位犯罪的

规范保护目的进行的双重考量。在网络金融领域中，网络金融犯罪不仅承继了传统金融领域的刑事法

律风险，而且发展出技术风险、金融创新风险等新型刑事风险。与之相对应的，单位犯罪的刑事规制手

段也应当具有事前积极预防与事后妥当惩治的理论自觉，转换单位犯罪的理论评价路径，以实现对单位

犯罪治理需求的积极响应。

其次，应兼顾域外的理论动向与本土的实践需求。正如时延安教授所指出的，尽管《互联网金融犯

罪纪要》的规定诚然注意到当前网络金融涉案企业的实际特点，但从保持刑事司法的一致性的角度来

说，互联网金融犯罪中单位犯罪的规定应与其他单位犯罪的认定保持一致［6］（P24）。也就是说，网络金

融单位犯罪的归责模式应当与现代化企业组织结构相适应。具体来说，单位犯罪的认定逻辑包括从人

到单位的逆向归责与从单位到人的正向归责两种，前一种路径除了具有违反责任主义原则、无法说明单

位处罚原则的不足外［24］（P49），也只能存在于我国早期企业制度单一化、简单化的历史场景下。而在现

代社会中，单位不只是自然人的集合体，其早已超越单位成员实现向兼具复杂性的实体之转型［13］（P81）。

这就意味着，从单位到人的正向归责，要正视现代单位的自身特征，包括单位的业务范围、议事程序、监

督机制、文化氛围等方面［16］（P157）。也就是说，包括网络金融犯罪在内的所有经济犯罪，都应正视我国

企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组织结构、制度特征，以及企业文化对单位成

员的隐性或者显性影响，由此才能对企业犯罪行为以及个人犯罪行为进行合理区分。

最后，应实现单位犯罪理论与自然人犯罪理论的有机整合。实际上无论是在网络金融单位犯罪中，

还是在一般的企业犯罪中，其理论构建在肯定单位自身的独立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

单位外在实体的自然人的规范评价。换言之，个人责任模式向组织责任模式的理论转向，并不意味着

“人”作为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关联点的地位的丧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无论是代位责任，还是组

织体责任，抑或是系统责任，都无法切断人的联结点作用，人的形象始终保留实在的面向［25］（P105）。易

言之，单位犯罪活动始终离不开自然人的参与。

此时，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那么组织责任模式的价值在哪里呢？或者这是否印证了法人犯罪

事实上是自然人个人犯罪，法人刑事责任本质上“是一种拟制犯罪和拟制刑事责任”呢［19］（P39）？对于后

一个问题，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从我国《刑法》第30条的规范原意来说，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

仍然遵循了责任自负的原则，因此，法人拟制论的主张实际上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对于前一个

问题，从我国《刑法》第31条的规定来看，其隐含着单位犯罪处罚“首先认定单位责任，处罚单位，然后处

罚个人”的逻辑［26］（P157）。这就意味着，在罪责自负的前提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仍是自己行为的责任，

只是以某种形式被包括在单位犯罪的评价中［24］（P51）。

总的来说，无论是将自然人犯罪理论与单位犯罪理论完全混同的个人责任模式，或者那种完全无视

自然人犯罪的组织责任模式，都是与单位固有责任的价值理念相悖的。在我国刑法语境下，单位固有责

任的确立及实现，不仅需要根据单位自身特征重塑单位犯罪的评价标准，赋予单位组织体独立的评价地

位，而且还意味着应当从规范意义上对单位成员的行为以及企业行为进行区分评价。

··178



李兰英 等：网络金融视阈下我国单位犯罪理论的反思与出路

四、我国单位犯罪理论的重塑及路径选择

现有司法实践证明，单位犯罪理论日益成为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立法与现代企业刑事风险预防与

惩治机制之间的连接点。而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司法现状却表明，我国传统单位犯罪理论逐渐难以承

担起现代企业刑事风险的治理任务。因此，我国关于单位犯罪的理论体系亟须重塑，并且从上文所提及

的我国单位犯罪理论的应然发展面向来看，其路径选择既要考量司法认定中遭遇的实际困境，也要符合

单位犯罪理论的发展趋势，明晰其运用规则，从而推动相关理论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据此，本文将聚

焦网络金融单位犯罪，阐明详细的主张。

（一）单位犯罪复合责任模式之提倡

毋庸讳言，尽管单位刑事责任理论的学术创新层出不穷，但只有结合我国法治实践语境与现实治理

命题，才能充分发掘其理论意义。在这一前提下，本文认为，将个人责任模式与组织责任模式有机结合

的复合责任模式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具体理由阐述如下：

首先，复合责任模式在证明单位自身具有“人格”独立性的同时，也有利于解决我国单位犯罪法律规

范之困境。有学者指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具有违反刑法平等原则、罪责自负原

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等缺陷［27］（P94-95）。本文对这一观点持肯定意见，但该论者转

而认为，基于单位成员行为的规范评价双重性，应当承认单位责任本质上是一种“替代责任”［27］（P103）。

对这一结论，本文则难以认同。实际上，这种见解在核心主张上与单位犯罪否定论殊途同归。正如上文

所述，单位犯罪否认论不仅与单位（法人）犯罪理论的发展方向不符，也难以认为其与我国《刑法》第30条

的规范内涵相一致。依本文之见，上述主张本质上是一种对我国单位犯罪法律条文的机械性理解，从而

导致既无法解释单位因其固有特征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也无法与单位犯罪双罚制规定相自洽的情形。

但在复合责任模式看来，上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以黎宏教授提出的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①为例进行

说明，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得知单位与单位成员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单位成员将单位视为

工具予以利用；另一方面，单位成员在行动时也必然受到单位文化或者组织管理结构的影响［28］（P215）。

换言之，单位因其本身固有的组织特性所征表的团体意志或者监管过失承担刑事责任，而此时，单位成

员也需要承担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同时，这也符合“一个犯罪构成只有一个主体”的刑法

原理。

其次，复合责任模式既没有完全采取组织责任模式的路径，也没有忽视同一视理论的优点，而这有

利于弥补单一的个人责任模式或者组织责任模式的弊端。同样以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为例进行说明，

一方面，其在客观方面的判断上既兼顾特定单位成员的行为，也兼顾了一般业务人员的行为，这与同一

视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其“强调单位自身的政策、制度、业务范围和目标、精神文化等诸

多因素”对单位成员的影响，实际上与英美法系中的法人文化理论具有相似之处。由此，笔者认为，复合

责任模式兼顾了个人责任模式与组织责任模式的理论特点，并且具有其独特优势。

具体来说，其一，无论是单一的个人责任模式，还是组织责任模式，都具有自身固有的理论弊端，因

此两者的结合具有必要性。对于同一视理论来说，尽管其难以适用于大规模的企业组织，但是从单位成

员作为罪责联结点的地位来说，同一视理论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于组织责任模式来说，虽然组织

责任模式改变了单位刑事责任的评价路径，但组织责任模式本身也存在不利于处理中小规模单位的犯

罪、没有阐明组织体责任要件、无法合理规制单位过失犯罪等不足［29］（P35）。其二，个人责任模式与组织

责任模式的结合也具有可行性。正如上文所述，无论是个人责任模式还是组织责任模式，都必须以自然

人为判断资料。而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重视单位中特定的自然人，即呈现出“一条粗线”的样态；而后

① 在理论界也有论者称其为“单位固有刑事责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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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重视单位中复数的自然人的集合，因此呈现出的是“复数的细线”的样态［22］（P152）。此外，张明楷教授

也认为，我国刑法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兼顾个人责任模式与组织责任模式的复合主义的立场［7］（P178）。

此观点在网络金融犯罪的相关规定中就可以得到印证。详言之，无论是从《单位犯罪解释》第2条的规定

来看，还是从《互联网金融犯罪纪要》第21条的规定来说，都可以发现我国单位犯罪追责路径实际上蕴含

着法人文化论的思维，只不过其采取了一种反向排除的做法［9］（P113）。由此可见，复合责任模式与我国

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具有形成合意的基础。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个人责任模式与组织责任模式都离不开自然人的参与，但两者在逻辑路

径的演绎上，仍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具体而言，尽管两者在单位犯罪的归责路径上都是以“危害结果

的出现”为起点，以“企业责任的确定”为终点，但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上，前者依然诉诸自然人行为作为中

介，后者则转向企业自身的合规建设情况［30］（P19）。换言之，在组织责任模式看来，尽管自然人是单位犯

罪实施的主体，但不能因此忽视对单位整体的评价。这也说明，个人责任模式与组织责任模式的结合并

不是意味着两者的地位与作用的等量齐观，而是需要相互补充，取长补短。

（二）复合责任模式下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归责路径

在肯定了复合责任模式之正当性的基础上，下文将以网络金融单位犯罪为例，阐明具体的归责路径

与归责过程。

1.复合责任模式内部的理论评析及选择。在复合责任模式内部，除了上文所提及的组织体刑事责

任理论以外，还存在以合法性判断与适用性判断为内涵的单位刑事责任双层说［30］（P70-77）、以组织体刑

事责任理论为基础提出的新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24］（P55-57）等学说。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单位犯罪理

论的发展，便需要对上述不同主张进一步予以澄清和比较。

首先，本文认为，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与新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相较于单位刑事责任双层说更为合

理。一方面，单位刑事责任双层说以单位社会责任的判断为起点，虽然有利于实现惩治单位犯罪的功利

价值，但在我国单位犯罪双罚制的规定下，其所主张的“刑事责任的质与量”的标准具有区分不清的可

能。另一方面，强调行为归属逻辑路径的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与新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不仅更好地整

合了同一视理论与组织责任模式，而且更加契合我国单位犯罪的应然发展方向，因此更为合理。

其次，在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与新组织体理论两者之中，本文更加赞同新组织体理论的主张。具体

来说，两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强调从组织体到责任人的归责路径；不同之处则主要在于，单位意志的评

价以及单位客观责任的归属是否要求特定行为人实施犯罪为前提等方面［24］（P55-57）。在单位的客观归

责上，由于组织体刑事责任论者近期亦认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不限于单位的代表人或者决策机

关的组成人员”［13］（P82）。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两者已经不存在实质的分歧。

在单位意志评价上，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与新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都采取推定的方式，但是两者在

单位意志的认识上存在差异。前者认为，单位意志的内容包括“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在单位的业务活动

上所做出的决定”［28］（P328）。后者认为“组织体责任=领导集体责任”，而公司领导则可能作为“行为人”

与“监督者”承担责任［24］（P56，58）。简单来说，后者界定的单位意志的范围大于前者，这便会导致单位犯

罪的成立范围存在差异。本文认为，新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更具有合理性。详言之，推定不同于推理，

两者约束力的来源不同、约束力的效力不同、本质不同［31］（P22）。而新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的主张契合

了《公司法》第37条、第46条关于股东会职权以及董事会职权的规定，不仅具有更广泛的约束力，而且也

符合法秩序统一性的原理。此外，这也印证了单位中的权力配置与制衡机制奠定了单位相对独立意志

的观点［32］（P147）。因此，本文以新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为基础，厘清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的认定

规则。

最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无论在复合责任模式阵营的内部还是外部，不同的学者之间对于是否

坚持单位犯意仍然存在诸多分歧。如有论者认为，坚持单位犯意的主张，“既缺乏心理学上的支持，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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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规范意义上进行论证”［6］（P25）。此外，有论者甚至主张，在风险社会中，为了控制风险，有必要实现

从责任主义向“负责主义”的转变。为此，即便处罚主观罪过不明甚至没有过错的主体也是可以容忍

的［33］（P87）。对此，本文认为，即便是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仍应当坚持单位犯意，即单位犯罪的成立必

须要求主观罪过。一方面，如前所述，单位是单位成员复数的载体。也就是说，即便在一些情况下，单位

成员的意志表现为单位意志，但此时单位意志并不等于某个成员的意志，而是一种受单位固有政策、结

构、业务目标等特征影响的团体意志的征表。换言之，此时单位组织体中单位意志与个人意志是一种引

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我国刑法承认了单位的犯罪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取消单位犯意，转而

引进严格责任，无疑与同现代责任主义原则背道而驰。

2.复合责任模式下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归责路径。回到网络金融犯罪中，根据新组织体刑事责任

论的主张，本文认为，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的认定应当遵循从单位到个人，而非我国传统的从个人到

单位的逻辑路径。具体来说，首先，以单位成员为“参考资料”，判断单位是否实施了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其次，判断单位领导是否存在行为责任，如果单位领导在职务范围内有意决策实施犯罪行为，则直接成

立单位犯罪。再次，在单位领导没有行为责任时，还需要判断单位是否合理履行了监督管理责任。如果

单位整体上存在引导、容忍、鼓励员工实施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氛围，则可以认定成立单位故意犯罪；如

果单位内部建立了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但仍无法阻止单位成员犯罪的，单位不成立犯罪，仅追究单位

成员个人的行为责任。最后，在是否具备成立犯罪所要求的特定目的之判断上，可以通过客观推定的方

式来实现［13］（P86）。一言以蔽之，前三点涉及的是单位犯罪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最后一点指向的是此罪

与彼罪的区分问题。这或许能够破解在网络金融犯罪中存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

分困境。

仍以“e租宝案件”为例，在该案一审中，被告人丁某、张某、彭某及其各自辩护人曾提出了涉案公司

的主要负责人丁某是被告单位的实际控制人，丁某、张某、彭某未参与集团决策的辩护意见。但实际上

他们作为其他具有决策权限的单位领导，对于公司主要负责人丁某的行为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存在容

忍、促进的行为，由此已经可以肯定单位集体故意的存在。此外，“e租宝”平台非法吸收的资金，某诚控

股集团大部分都用于还本付息，而非生产经营；加之，大部分投资项目都是虚构的，符合《2022年非法集

资解释》第7条的规定。据此，可以推定某诚控股集团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构成集资诈骗罪，法院对

此判断合理。

整体观之，以新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网络金融单位犯罪判断规则，较之传统的单位犯

罪主体论的认定路径，在典型的单位犯罪的判断上，并不存在较大的出入。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新组

织体刑事责任理论建构并且强化了单位对于其内部成员的监督管理义务，即强调对组织体内部结构进

行干涉。一方面，其通过肯定单位组织体具有独立的意志，因此可以从单位中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组织特

征推定单位是否存在“明知”，从而减轻了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认定的证明难度与工作量。此外，还有

利于避免原有的认定路径下可能导致的“组织无责”的情形出现。另一方面，其契合了国家鼓励金融创

新，打击金融风险的政策要求，让互联网金融市场主体自己管理风险，从源头控制风险。从这一层面上

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大于前者。

3.复合责任模式下网络金融涉案企业分支机构的认定思路。对于网络金融犯罪中分支机构、分公

司的定性问题，其焦点在于，不具有独立财产的分公司、分支机构能否认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申言之，

该问题实际上还关系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即财产的独立性是否是单位犯罪中“单位”的独立人格要

素。客观来说，单位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除了受限于单位犯罪本身的理论发展外，还受制于一国的刑事

法律规定与公共政策。现代国家普遍认为单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根源，与政府对现代企业风险以及

风险防控的认识不无关系。换言之，由公司自行管理风险，不仅有效而且廉价［9］（P103）。

本文认为，网络金融犯罪中分支机构、分公司是否具有财产的独立性并不妨碍其成为单位犯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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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一方面，在机能的刑法观看来，单位固有责任是一种“组织性责任”，此时单位是否属于存在论意义

上的犯罪主体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单位是否建立了一套预防其犯罪的模式并有效落实［34］（P48-49）。

也就是说，现代意义的单位组织体与个人最显著的区分是其组织性特征。因此，在笔者看来，单位本身

是否具有财产的独立性并非其独立人格要素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是否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如果单位内设机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财产的话，将会导致

单位犯罪的认定失去其独立意义呢？笔者认为，此种担忧应该不会发生。在复合责任模式看来，单位是

一种由自然人与财产组成的集合，这就意味着对于单位本身来说，并不会存在无法执行的问题①。但需

要承认的是，尽管罚金刑对于单位的趋利性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这种预防作用具有一定的限度，尤

其是随着企业管理模式不断地发展，罚金刑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因此，如何实现对网络金融领域单位

犯罪的处罚有效性，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笔者将在下文详细展开。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网络金融犯罪分支机构的认定上，还是在一般的企业犯罪分支机构的认定上，

都不要求分支机构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与独立财产要素，而应当结合利益归属进行判断。对于主要违

法所得归分支机构所有的，那么分支机构可以成立单位犯罪，并且能够与母公司构成单位共同犯罪；对

于主要违法所得归上级单位的，即便上级单位不知情，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上级单位承担的是

一种监督管理责任，这也有效避免了我国传统的单位犯罪主体决定论下可能导致的内部规则体系不协

调的弊端［8］（P114）。

（三）复合责任模式下网络金融单位犯罪的刑罚转向

如前所述，在当前网络金融领域存在单位犯罪刑事责任评价轻缓化的问题。而这很大程度是由于

我国传统单位犯罪归责路径忽视单位组织体固有特征，以致单位刑事责任评价与单位处罚相错位。实

际上，仅从刑罚论的角度就可以发现，现有刑罚体系对于网络金融犯罪的治理来说，存在有效性不足、惩

罚性不足、威慑性欠缺等缺陷，因此，有必要实现网络金融领域刑事职业禁止制度从个人到单位的对象

扩张［35］（P45，47）。

在本文看来，这一主张实际上也可以在复合责任模式中找到根据。具体来说，虽然复合责任模式在

单位犯罪的认定上以自然人作为判断媒介，但在本质上仍是以单位组织体的固有责任作为重点。因此，

复合责任模式强调单位因其自身固有的特征而承担刑事责任，而非自然人主体的替代责任。也就是说，

如果依循复合责任模式这种思路出发，不仅要实现网络金融领域单位刑事责任评价思路的转向，而且还

要实现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的处罚模式转向，即从网络金融企业自身的特征出发考虑单位犯罪的认

定、发生及处罚［18］（P86）。换言之，现有刑罚体系仅对单位科处罚金，实际上是将其作为单位中自然人主

体刑事责任的“转嫁刑”，既没有重视到单位组织体固有特征对于犯罪发生的作用，也没有建构出与之相

适应的规范构造。而对以网络金融单位犯罪为代表的单位犯罪适用刑事职业禁止，则有利于从企业内

部对犯罪发生进行干涉。也就是说，仅仅只提高单位犯罪的法定刑或者仅仅只改变单位犯罪的追责路

径，都无法解决单位犯罪刑事责任轻缓化的问题，需要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

此外，值得说明的是，网络金融领域单位犯罪刑罚转向的设想，对于一般的企业单位犯罪也具有理

论依据与实践支撑。其一，刑事职业禁止制度与我国现有单位犯罪处罚体系之间具有互补性。我国刑

法惩罚单位犯罪经常陷入效益与公正性的困境［36］（P12）。正如上文所述，在构建法治营商环境的政策导

向下，现代企业犯罪的治理不应当仅局限在事后惩治上，还应当加强对企业犯罪的事前预防。而刑事职

业禁止制度的制度价值便在于，能够补充我国传统的以罚金刑为中心的单位犯罪刑罚体系，增加犯罪的

间接成本，实现犯罪特殊预防目的。因此，单位犯罪的刑罚转向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公正性与目的性的平

衡。其二，单位犯罪的刑罚转向具有积极的社会治理功能。可以说，随着法定犯时代的到来以及社会经

① 此外，以单位是否具有受刑能力来判断是否判处刑罚的做法，本身就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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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繁荣，单位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日益凸显。此时，构建与单位固有责任相匹配的处罚模

式，能极大实现刑法的社会治理作用。其三，在比较法的视野下，《法国刑法典》以及美国《联邦组织体量

刑指南》早已针对法人的自身状况规定了专门的处罚方法。因此，这一设想也具有手段上的可行性［28］

（P317-318）。

总的来说，依据复合责任模式的路径，有必要重视并且推动现代单位犯罪的刑罚转向。网络金融单

位犯罪的司法现状已经证实了只对单位科处罚金的不足，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进一步加大对

金融单位犯罪处罚的背景下，更有必要构建真正契合我国单位犯罪特征的专门性的刑罚体系。具体而

言，在网络金融犯罪等现代企业犯罪中，除了现有单位犯罪处罚双罚制之外，有必要加入刑事职业禁止

制度，与行政处罚中资格罚的内容形成合理衔接，从而提高对单位犯罪的惩罚力度，实现对现代企业刑

事风险的综合治理。

五、结 语

单位犯罪的司法认定一直存有争议，网络金融领域中的单位犯罪，其刑事责任追究更提升了难度系

数。从价值判断和法律技术的角度来说，我国关于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不仅要为单位刑事责任的实现

提供切实的技术指导，而且还要有利于预防单位犯罪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为我国现代企业刑事风险的治

理提供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以促进现代经济产业的健康发展。然而，我国网络金融单位犯罪惩治的司法

现状，暴露出了现有单位犯罪理论的一系列不足。

网络金融风险是现代性风险之一，网络金融领域的单位犯罪问题自然也是现代刑事风险治理课题

的组成部分。因此，我国单位犯罪归责路径以及处罚模式的建构，不仅要契合罪刑适应与罪刑均衡的价

值取向，而且还要适应未来企业发展的需要，从惩罚论转向预防论。据此，我们有必要改变对传统单位

犯罪的评价思维，在复合责任模式的视阈下，树立一种单位固有责任的立场，从单位本身固有的特征出

发构建单位犯罪的处罚根据及相关认定规则。至于本文中所提及的单位犯罪的处罚模式与行政处罚衔

接适用的问题，鉴于主题及篇幅所限，容笔者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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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of the Theory of Unit Crim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Finance

Li Lanying，Wei Hanshen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unit organiz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risk distribu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the unit

crime on the othe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 examination of the logical path of network finan‐

cial unit crime and inspection of the status and the practice revealed that the existing network financial crimi‐

nal liability of unit crime and punishment mode cannot achieve the unit crime of crimes and punishment of

appropriate equilibrium due to our traditional criminal main body determinism thinking, and moreover seri‐

ously lags behind the concept of moder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conflicts with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

rection of modern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unit crime theory,

the emphasis on the unit inher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osite responsibility with a

balance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mode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ibility model, are not only beneficial to re‐

shape the unit crime from two aspects of standard theory and ontology imputation theory and punishment sys‐

tem, but also conform to the modern criminal preventive risk to the value of target enterprises.

Key words network financial crime; unit crime; criminal imputation; penalty transformation; com‐

pound liability model; digital finance; identification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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